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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岛礁建设在岛屿主权争端中的证明作用

马明飞，邢 政
(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 岛屿主权争端主要是因为国家间关于岛屿主权归属而产生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分歧或对立。国际法赋

予了主权国家利用本国领土的权利，而此权利同样适用于构成一国领土的岛屿、岩礁。一方面，岛礁建设是主权国

家实施的领土建设与改良活动，充分体现主权国家对岛礁的领土主权要求。另一方面，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主权活

动体现主权国家对争议领土的有效控制，但其并不是判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唯一证据，还要结合其他国际法原则进一

步进行认定。岛礁建设作为主权活动，需要依据主权活动的证明作用予以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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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idence value of islands construction in the island sovereignty dispute

MA Ming-fei，XING Zheng

(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 Islands sovereignty dispute is a legal or facto difference or opposition between countries on the ownership of
islands． International law gives sovereign states the right to use their territory． This right also applies to the islands and rocks
that constitute the territory of a state． On the one hand，islands construction is the territorial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activity carried out by sovereign states and is the claim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by the sovereign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in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actice，though it is the efficient control by the sovereign states，it is not the sole evidence of the
territoral sovereignty and needs to be further jud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a sovereign ac-
tivity，islands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proved and clarified by sovereign activities．
Key words: islands construction; islands disputes; sovereign activities; certification role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称《公约》) 所确立的

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海洋归属和管辖权的重

新调整和对海洋资源的再分配。尽管《公约》不解

决领土归属问题，但是领土归属问题却影响着各国

管辖海域的范围和宽度。任何岛屿的获得不仅意味

着陆疆的扩大，而且意味着海疆的拓展。因此，《公

约》使各国的海洋权益冲突大大加剧。［1］227 依据《公

约》第 121 条规定，岛屿和岩礁在获得海洋权益能力

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的

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然

而，《公约》缺乏对维持人类居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

明确标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不遗余力

地对其管辖控制下的岛礁进行保护与开发，并期待

通过此举满足其作为岛屿而存在的事实，以获得更

为广阔的海洋权益。由于《公约》制定的时代，岛礁

建设技术发展不够成熟，仅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间有部分论文和专著提到了岛礁建设的相关

议题。进入 21 世纪后，岛礁建设迅速发展，但岛礁

建设国际立法滞后于国家实践，在国际法层面上尚

未形成与岛礁建设有直接关联的法律规定。［2］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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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礁建设关系到国家主权、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
洋管辖权、海洋边界的划定，［3］127但笔者主要分析的

是在岛屿主权争端中，主权国家的岛礁建设活动在

岛屿主权争端案中的证明作用问题。

一、岛屿主权争端的国际法范畴

《公约》确立的法律制度，实质上是对全球海洋

空间归属权和管辖权的再次分配。在此过程中，主

权国家之间为争夺海洋权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

“蓝色圈地运动”。［1］57依据《公约》中岛屿的规定，海

上陆地被认定为岛屿，且为一国所有即可，拥有极其

可观的海洋权益。任何岛屿的获得、认定意味着海

洋疆界的扩大和管辖海域范围的增加。因此，海洋

争端中，岛屿争端占据了重要地位。根据学者研究，

岛屿争端主要分为岛屿界定的争端、岛屿主权争端

和岛屿能否作为基点方面的争端。［4］75-80

( 一) 岛屿主权争端的概念

岛屿主权争端是因岛屿归属问题产生的争端。
从国家实践角度来看，主权国家对某争议岛屿主张

原始权源，以及领土法中领土取得的方式，包括传统

方式和现代方式。［5］268-269 自 20 世纪以来，随着国际

法院的成立，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不

断显现，并创设了解决领土争端的判定规则，如: 有

效控制规则、时际法、禁反言等。受到国际法院的影

响，领土取得所涉及的法律依据也不断丰富，包括时

际法、保持占有、关键日期、殖民时期的有效管辖、主
权活动、当事国和第三方的态度、地图证据等。［6］7 岛

屿主权争端属于领土争端的范畴，由于《公约》不解

决领土主权问题，所以不能适用《公约》中的争端解

决机制进行解决。［4］75-78

( 二) 岛屿主权争端解决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在历史上的封建时期，罗马私法上的财产概念

曾被用于描述统治者享有的领土主权，这种影响直

到 18 世纪和 19 世纪才慢慢消失。此后，主权作为

一个抽象的概念，由统治者作为国家法定代理人来

行使。在岛屿主权问题上，两个或多个国家同时对

一片土地提出主权的主张，需要认定主权属于哪一

国独有。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岛屿主权争端中，主要

适用条约信守原则、保持占有原则、有效控制原则解

决上述问题。
1． 条约信守原则

条约信守原则是指一个合法缔结的条约，在其

有效期内，当事国有依约善意履行条约的义务。［7］国

际法院在审理领土案件中，首先需要考虑争端当事

方是否存在有效的条约，从而利用条约解决领土主

权争端。在适用条约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过程中，

首先，国际法院肯定殖民边界条约可以作为确定岛

屿主权争端的依据。［8］37 依据条约继承理论，以及

《1978 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国际法院主要考察当事方援引的条约，尽管新独立

的国家对原殖民国家或宗主国所签订的条约有权拒

绝继承，但国际法院的态度更倾向于条约是能够有

效解决主权争端的; 其次，对于条约的解释问题，国

际法院确认条约解释规则构成国际习惯法。关于当

事国援引条约存在不同解释的情况，应适用条约解

释规则进行解释，不论当事国是否为《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的缔约国。
2． 保持占有原则

保持占有原则是指摆脱殖民化的国家在获得独

立时通过继承以前殖民地行政边界的方式确定自己

国家的边界，目前已发展为一般习惯国际法。［9］国际

法院在解决独立后的国家间岛屿争端中适用了保持

占有原则。并在解决岛屿主权争端的司法实践中，

采取了两种利用方式。第一种，通过殖民国的司法

判决或具体文件作为保持占有的解释。如卡塔尔诉

巴林海域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两国对加南岛是否

属于哈瓦尔群岛存在争议，英国 1947 年递交给两国

的信件中明确表明“加南岛不属于哈瓦尔群岛”，基

于此国际法院将加南岛的主权判给卡塔尔。［5］105 第

二种，以新独立国家独立后的行为考察保持占有。
在殖民地时期关于争端领土的记录及相关证据混

乱，且自相矛盾，无法通过第一种方式解释保持占有

时，需要结合新独立国家的行为，认定其继承领土的

范围。在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边界与海洋划界案

中，分庭认为蒂格雷岛一直由洪都拉斯长期拥有，敏

格利他岛因为面积较小可以视为附属于敏格拉岛，

萨尔瓦多一直对这两个岛行使行政行为，1991 年 1
月洪都拉斯才对萨尔瓦多在敏格拉岛的行为提出抗

议。分庭认为一方长期拥有岛屿而没有为他方反

对，就应认为取得该岛主权。基于此，判决洪都拉斯

继承了西班牙对蒂格雷岛的主权，萨尔瓦多继承了

西班牙对敏格拉岛、敏格利他岛的主权。［10］

3． 有效控制原则

在“东格陵兰岛案”中，常设国际法院曾对“有

效控制”作过如下表述: “对于主权声称不是基于特

定的行为或权利( 例如转让条约) ，而是仅仅源于统

治行为的展示，那么，其需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实

施主权行为的意图和意愿，二是实际实施的主权行

为。”领土法的传统规则，一方面由于缺乏精细的规



12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30 卷

定，已不能满足已建立的国家对稳定性的需求。［11］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领土取

得方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尽管有效控制原则

不是一种领土取得方式，其形成和发展主要源于国

际司法实践，然而在不能确定有效条约以及通过保

持占有原则确定岛屿归属的情况下，国际法院会以

主权国家管理行为强弱作为判断争议领土主权归属

的主要依据。
以上原则并非是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所适

用的全部原则，依据个案的不同以及国际法院解决

领土争端中“多种考虑因素”的理论要求，禁反言原

则也会作为一般法律原则进行适用。［12］

( 三) 中国的岛礁建设与南沙群岛主权争端

中国的岛屿主权争端包括钓鱼岛主权争端和南

沙群岛主权争端。南沙群岛的岛礁建设问题是由岛

屿主权争端问题所引发的一个争端的表现。在“中

菲南海仲裁案”中，菲方声称中国在永暑礁、赤瓜礁

等岛礁实施的岛礁建设活动为“人工岛屿”建设，旨

在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中国南沙群岛主

权证据方面中国的证据分为三类: 第一，历史证据，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相关历史证据

表明，早在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时期，南沙群岛就被

中国人首次发现并确立了“初步权利”，此后中国人

民不断地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从事捕鱼、拓荒活

动。［13］第二，条约证据，在条约证据方面，二战胜利

后，日本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归

还 1939 年侵占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政府于 1946
年在太平岛宣示南沙群岛的主权。［14］第三，证明有

效控制 的 证 据，在 行 政 和 军 事 管 辖 方 面，中 国 于

1959 年设立了“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办事处”; 2012
年设立三沙市，隶属海南省。1988 年，中国驻军南

沙群岛的永暑礁、华阳礁等 6 个岛礁，并派遣舰船在

周围海域进行巡航，维护南沙群岛主权。2013 年开

始，中国对南沙群岛中的永暑礁、美济礁等岛礁进行

了扩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南沙岛礁的管控能力。
尽管如此，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越南、菲律宾、马
来西亚等国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并

在侵占岛礁上建设军事及民用设施，妄图通过对岛

礁的实际控制，将侵占岛礁纳入其领土主权之下，制

造其对所侵占岛礁享有领土主权的假象。对此问

题，需要对岛礁建设的证据性质、证明能力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明确岛礁建设在岛屿主权争端中的作用，

为维护中国南沙群岛主权奠定理论基础。
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人类改造

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 岛礁建

设议题及其成果“混合岛礁”议题，这些都是《公约》
起草时没有充分预见的。岛礁建设能够优化改良岛

礁的自然条件，方便主权国家对其进行更高水平的

行政管理活动，进而强化主权国家对其领土的管控

能力。然而，在岛屿主权争端问题上，对于远离沿海

国本土的远洋岛屿、岩礁，国际法所要求主权国家对

其控制程度远远低于近岸岛礁，当岛礁建设介入争

端后，可能会使争端复杂化。因此，需要审视岛礁建

设在岛屿争端中证据问题。

二、岛礁建设在岛屿争端中的证据表现

在岛屿争端中，主权国家针对争议岛礁所实施

的部分活动具有证明主权归属的作用。所以，在岛

屿主权争端案中，主权国家对争议岛礁实施的行政、
立法、司法行为，是国际法院判定岛屿主权归属的重

要依据。结合岛礁建设议题，尽管国际法院没有明

确岛礁建设的概念。但是，在岛屿争端案中，主权国

家对争议岛屿实施的设施建设、环境改良、资源利用

活动，可被视为一国的主权活动。所以，岛礁建设在

证明岛屿主权的归属问题上，需要结合主权活动的

相关证明规则加以确定。
( 一) 岛礁建设的国际法属性

岛礁建设，意为建造岛屿，可以理解为一种“从

小到大”和“由有到优”的海岸工程活动。“从小到

大”的造岛行为，在传统国际法中，属于国家领土取

得方式中的添附。添附是指土地由于新的形成而增

加的情形。这种新的形成直接造成了国家领土的改

变，直观地表现为地图或版图的改变。［3］124“由有到

优”的改良行为，则是主权国家所享有的利用本国自

然资源的一项重要权利。［15］因此，可将岛礁建设的

定义暂定为: 主权国家旨在满足其特定目的，针对其

领海以及领海性质的海域范围内的岛屿或岩礁所进

行的维护、加固与扩建活动。无论是造岛抑或是改

良，岛礁建设背后都体现国家意志。随着岛屿争端

日益激烈，岛礁建设作为强化对争端岛礁控制、展示

国家主权要求、扩展岛礁面积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岛

屿争端中的作用逐步显现。主权活动是确定领土主

权归属问题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如国际法

院在审理“东格陵兰岛领土争端案”中对主权活动

的构成给予了充分说明。［16］45 岛礁建设作为国家实

施的一种行为，在领土争端中发挥其证明作用，需要

结合国际法关于主权活动的构成要素加以审视以进

一步确认。
( 二) 岛礁建设属于国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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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合理利用本国领土的权

利。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是一国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5］

无论是作为具有国家因素的、行使国家权力的一国

政府，还是为该国国内法所承认或授权的具有国家

性质的团体或个人，所实施的一系列领土利用活动，

都呈现出一种国家权威性的特点。
岛礁建设中填海造陆，修建码头、港口等工程建

设，需要严格依据国内法的规定，进行规划、施工、建
设。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个人都需要

遵守国内法的规定，并且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形成确

信。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白礁、中岩礁和南礁主权

争端案中，法院注意到，新加坡对白礁的围海造田计

划等属于主权活动，通过对当事方行为的判断，最后

认定至 1980 年白礁主权已经转移至新加坡; ［17］76 在

“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巴林对

哈瓦尔群岛所实施的军事防御实施建造与维护活

动，也得到了国际法院的认可。［18］102 在以上行为的

背后，体现的是国家作为主体的积极参与。
( 三) 岛礁建设体现行使主权的意图

所谓“具备主权行使的意图”是指主权国家在

进行立法、行政、司法、管理等活动时，对争端领土具

有的行使和展示主权的目的。在岛屿主权争端案

中，主权活动在判断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具有重要

证明作用。主权活动的特点在于主权国家所实施的

行为具有行使主权的意图。岛礁建设需要体现主权

国家占领、管理领土的主观意愿。由于早期原始权

源的取得模式为先占无主地和有效占领，如开垦土

地、建造房屋、开辟码头等，这就体现了主权国家对

领土的利用，在早期可以被认为是占领意图的体现。
胡伯在 1928 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指出，发现并

未创造确定的主权权利，仅构成一项“初步权利”，

需要结合对发现地区的有效占领转变为完全的权

利。［19］行为作为主观意图的外在表现，显得更为重

要，主权国家在实施岛礁建设过程中包含主张领土

主权或巩固领土主权的目的，因此岛礁建设能够体

现主权国家对特定领土主张主权的主观意愿。
( 四) 岛礁建设是行使领土主权的实质行为

岛礁建设是否能够成为一种主权行为，需要证

明该行为是属于行使国家职能的一种行为，且该行

为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所允许的行为。尽管国际法没

有明确规定岛礁建设活动的具体含义，但可以借助

国际司法案例进行类比分析。在“卡塔尔诉巴林海

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巴林指出:“1996 年，巴林

在岛上设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 巴林海岸警备队定

期在哈瓦尔群岛上巡逻; 在哈瓦尔群岛上驻军，并自

1931 年起在岛上维护完整的军事防御设施; 在哈瓦

尔群岛建设和维护道路; 建设和维护淡水生产设备，

包括海水淡化厂; 建设和维护电力基础设施。”［18］76

最终，法院认定巴林拥有哈瓦尔群岛的主权。尽管

国际法院没有明确将巴林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定义为

岛礁建设，但是从行为表现上看，其中许多行为可以

评价为岛礁建设，在本质上是具有主权性质的国家

行为，并且目的在于巩固国家主权，开发利用岛屿资

源。该案还进一步指出，灯、浮标的建设和设置行为

无法推断出一国在行使领土主权。其原因在于无法

确定是否与行使国家职能有关。
综上所述，岛礁建设是主权国家依据本国国内

法对其作为领土组成部分的岛屿、岩礁进行改良利

用的一种主权活动，符合国际法关于主权活动的构

成。主权国家在岛礁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源于主

权所赋予的权利，开发建设本国的领土，本身可以认

定为一种主权权利的展示。在岛屿主权争端案中，

主权活动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针对争议岛礁的司

法活动、开发活动、管理活动等能够评价为展示主权

的行为表现，岛礁建设过程中涉及以上活动的内容，

在争端中其证明作用和规则应当与主权活动保持

一致。

三、岛礁建设在岛屿主权争端案件中的

证明作用

岛屿主权争端中，主权国家实施的部分活动具

有宣示主权的性质，在岛屿争端成案中，主权国家的

主权活动对判断岛屿主权归属有着重要作用。如前

文所述，在岛屿争端中一国的岛礁建设活动属于主

权活动，而主权活动的证明作用在于判定争议领土

的归属。伴随科技的发展，主权活动所映射出的外

在表现也日益增加。岛礁建设的重要目的在于使主

权国家对特殊地理位置的领土进行更为有效的管

辖，防止主权权利随时间的流逝而弱化。尽管岛屿

争端的成案中还未明确提及岛礁建设活动的具体含

义，但是前文的分析能够证明岛礁建设属于主权活

动，因此其证明作用应当与主权活动的证明效果

一致。
( 一) 证明主权国家的有效占领

正如帕尔马斯岛案件中所言:“主权的确立是在

国家控制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结果。”［20］169-180 这

种以国家意识展开的占领通常被认为应当是和平

的、实际的、充分的和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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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岛礁建设构成强化其有效占领的直接外

在证据表现。岛礁建设从外在表现来看是一国持

续、和平、公开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活动。有效占领

原则以先占为前提，通过判断主权国家对该争议领

土的实际管理行为确认主权归属。所以，有效占有

要求主权国家持续地对争议岛礁行使一定的管理行

为，但在面对特殊地理位置的岛屿问题上，由于地处

偏远或不适宜人类居住，展示主权的管理行为的内

容，可能会根据主权国家权利行使的难易程度而降

低要求，只要国家的管理行为具有宣示或行使主权

的性质，就满足“充分”要求。［20］169-180 岛礁建设旨在

满足主权国家对岛礁进行利用的特殊目的，如开发

岛礁的社会经济价值、发挥可以作为基点的岛礁在

海洋划界方面的作用等，都体现对岛礁的管理行为。
第二，岛礁建设满足有效占领原则所要求的权

威性。如前文所述，对领土的利用和改良直接体现

国家权力的行使。岛礁建设行为属于代表一国政府

意见或依据国家意愿所做出的国家行为，体现国家

的权威性，具体而言，这种对领土的变更与改良活动

的后果为主权国家所承受。“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

领土争端案”中，国际法院认定洪都拉斯提出的“有

效占领”证据中渔民在争议岛屿上修建房屋的行为，

不能认定为有效占领，因为这不是基于政府意见的

行为，缺乏权威性。［17］76 此处，法院所关注的是有效

占领管理行为的权威性要素，要求展示行为必须是

国家或依据国家意愿所做出的国家行为，同时该结

果需要为国家所承受。无独有偶在“新加坡与马来

西亚柔佛海峡填海案”中，新加坡的填海活动被认定

为国家主权活动，由国家主持实施，增加领土面积的

同时产生了新的领土主权，其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

权威性的特征。主权国家实施岛礁建设目的是更好

地利用本国领土从而更为充分地行使主权，在增加

主权国家领土面积的同时，其法律效果体现为国家

管辖权的扩展。
( 二) 证明主权国家的有效控制

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在无法判定岛屿主权的最

初归属状态的前提下，通过判断哪一方实施了较为

有效的管理行为而进行衡量，以此判定解决争议岛

屿的主权归属，是国际司法中有效控制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在有效控制原则之下，一国的岛礁建设行

为能否被认定为一种有效控制的行为，需要结合两

个方面的具体规定进行审视。
第一，岛礁建设主观具备作为主权者而实施行

为的意图。土地作为国家所必需的构成条件，离不

开国家主导的主权行为。周鲠生先生指出:“国家之

存在，必有人民所依以聚居之一定的地域。迁徙无

常的游牧种人，不能构成国家。”［21］这种领土扩展的

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内在权利，在国际法和国内

法渊源上都同时体现。国际法承认不损害他国利益

的人为添附。［22］岛礁建设即可通过添附扩大国家领

土主权范围，通过人工添附原有的领土与添附形成

的领土形成附合，扩大本国领土面积。典型的人为

添附包括围海造陆、围堰筑堤等，在不影响其他国家

权利的情况下，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另一方面，主

权国家为防止海岸侵蚀、应对海平面上升对其领土

所带来的影响，采用岛礁建设手段保护领土物理特

性，具有正当性。主权国家进行岛礁建设具有明确

利用领土的意愿，从领土取得的角度而言，岛礁建设

添附产生了新的领土主权，领土面积的增加导致国

家管辖范围的扩大，而产生新领土时主权国家已经

将占有的领土视为本国领土的一部分，具有充分的

主观占有意图。通过岛礁建设行为，本国对建设岛

礁的主权展示以及领土主张不言自明。
第二，岛礁建设客观上表现为一种有效管理行

为的集合。首先，管理行为需要由国家或代表一国

政府的代理人实施。从岛礁建设的内容来看，岛礁

建设是一系列领土利用、管理行为的统称。其中包

括围海造陆、永久性海港工程的建设、岛上设施的完

善与修葺等。岛礁建设的专业性与艰巨性，需要主

权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以完成这

项浩大的建设工程。其次，要求主权国家持续不间

断地充分行使管理行为。岛礁建设的行为标的是地

处边远的岛礁，主权国家依据其国内法对其进行和

平且持续的有效建设以及管理活动。例如在“卡塔

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国际法院认为

巴林在哈瓦尔群岛实施的建设活动能够体现出巴林

的领土主权要求以及有效管理，并认定巴林拥有对

哈瓦尔群岛的主权。［17］286

( 三) 在权源转移方面的证明作用

“权源”这个术语是指作为法律权利的起因或

基础的任何行为、事实或情势。合法的权源可能为

一国的岛礁建设活动所取代而发生权源的转移。权

源转移发生在领土争端中，涉及先占和时效两种领

土取得问题。
第一，岛礁建设结合领土取得方式中的取得时

效制度，具有排除“初步权力”的作用。一国通过先

占取得了“初步权利”，但此后没有通过有效的主权

行为加以巩固，在此期间另一国对该领土实施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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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主权活动，从而导致权源的转移。尽管上述情

形下，法律考虑的并非是时效在权源转移的作用，而

是考虑前一国家默许的效力。在实践中，时效依然

是一种有效的领土取得方式，但受到其规则的严格

限制，其占领行为必须不受到干扰，并且占领方式为

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最后还需假以时日，以判断默

许是否存在。［5］273 如果一国期望通过时效取得领土

主权，岛礁建设可以构成行使主权活动方面的证据，

但由于时效规则适用条件的严苛，岛礁建设证明效

果受到占领方式、整个国际社会的态度、默许状况的

限制。
第二，岛礁建设构成相互竞争的权源中证明主

权活动的证据。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可能对同一岛

屿产生两个相互竞争的权源，在认定岛屿主权归属

问题上，国际法院通过判断哪一方对争议岛屿行使

了更多、更为有效的主权活动，以此判定岛屿主权的

归属。具体而言，主权国家证明其实施的主权活动

更为有效时，则有可能使其在案件中具有有利地位。
进一步而言，种类丰富、行为多样的主权活动，能够

为主权国家在争端解决的过程中提供一定的比较优

势。国家需持续在其主张主权的岛礁通过多种方式

展现其行政管辖权，才能够在主权争端中立于不败

之地。
如前文所述，岛礁建设是主权活动的体现，一国

可以通过主张其实施包含岛礁建设活动在内的主权

活动，以证明其对争议领土实施和平、持续、有效的

管理行为，与此同时，另一国对以上行为未提出及时

的反对、容忍或默认该行为，依据国际司法实践，可

能产生权源转移的法律效果。但是，以上原则在岛

屿主权争端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并非是绝对的，还涉

及有效权源、关键日期、禁反言原则和不法行为不产

生利益原则的适用。

四、影 响 岛 礁 建 设 证 明 作 用 的 限 制 性

规则

岛礁建设在领土争端案中具有证明主权归属的

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岛礁建设属于主权活动的范

畴。在领土争端案中主权活动是判定主权归属的重

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限

制，并且部分活动会阻却主权活动的证明作用。同

理，岛礁建设的证明作用也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

制约。
( 一) 有效权源

在领土争端中，有效的权源具有排除他国占有

的作用。而条约在证明有效权源方面具有极大的优

势。在既有权源和有效控制之间存在冲突，既有权

源优先。［23］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

界”案中，争端地区由尼日利亚实际占领且经过了长

时间的管理。但是国际法院接受了喀麦隆提出的、
由原宗主国在殖民地时代签订的划界条约，认定两

国之间的边界已经通过条约确定，否定了尼日利亚

的有效控制主张。在岛屿主权争端中，由于部分岛

礁远离本土，享有主权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未对其

进行足够的重视，导致该部分领土为他国侵占并对

其进行建造，但“无人居住的岛屿”并不等同于“无

主地”。领土主权通常是依据条约所确立的，除此之

外，倘若一国能够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经

通过先占、添附等方式取得领土主权，将被视为享

有原始权利，成为合法所有者，从而起到排除他国通

过“有效控制”取得主权的作用。［20］169-180 因此，岛屿

争端中一国通过包含岛礁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活动，

以有效控制原则为依据，主张其享有岛礁主权时，受

到条约确定的有效权源的限制。
通过对比争端国家对争议领土的态度和管理行

为，判定有效权源是否存在。主权代表一个国家对

其领土享有的一系列法律权能，它是权源 ( title) 的

产物。而权源的本质在于判断哪一国家才是争议领

土的所有者。在领土争端中权源可以是完整的，也

可以是不完整的。在实践中表现为某一国家在领土

占有和控制上所具有的优先和排他性权利: 优先因

而排除他国提出的领土主权主张，从而构成法律上

有效的所有权基础。［8］378在“曼基埃岛和艾克荷斯群

岛”案中，法院认定艾克荷斯群岛在 13 世纪时是英

国群岛封地的一部分，在 14 世纪时处于英王管辖之

下，19 世纪和 20 世纪英国当局对其行使行政职能;

相较于英国而言，法国政府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

明它对该岛享有有效的权源。［6］228

( 二) 关键日期

有效控制规则的适用需要结合关键日期进行具

体认定。所以一般而言关键日期是指争端各方的权

利明朗化，从而各方之后的行为都不会改变其法律

地位的日期。［8］37 关键日期的作用在于区分主权行

为，对于发生在关键日期后的主权活动，国际法院认

为对于确定争议领土的主权毫无意义。［5］267

在关键日期确定后，争端一方实施的岛礁建设

活动，不能作为其证明有效控制的证据使用。关键

日期能够有效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防止因嗣后原

因恶意加强“有效控制”。岛礁建设作为证明主权

活动的有力证据，如果争端一方的岛礁建设在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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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化后实施，则该行为在争议领土的主权的认定

上的作用会被忽视，除非该行为是关键日期前行为

的延续。如:“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领土争端与海洋

划界案”中，法院认为 2001 年为领土争端的关键日

期，原因在于 2001 年尼加拉瓜才明确提出，保留它

在争议地区主张的所有岛礁的主权权利。［17］79 以此

为分界线，进一步考察双方的行为发现，洪都拉斯

1975 年授权联合石油公司在伯贝礁上实施的公共

工程建设活动构成有效控制的证据，法庭以此支持

洪都拉斯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
( 三) 默认与禁反言

英国教授马尔科姆·N·肖认为:“禁止反言是

一国就某些事务向另一个国家表示同意后，不能在

日后改变其立场的一种法律技术。”［24］在“东格陵兰

岛法律地位案”中，法院通过考察当事国的态度，进

而分析他们是否构成承认、禁反言及对东格陵兰岛

法律地位的影响。［25］在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

归属案中，新加坡基于长期的有效控制，加之柔佛王

国认为自己不享有主权的表态，国际法院将白礁岛

主权判给新加坡。［17］62

岛礁建设作为主权活动的一种表现，同样涉及

当事国的态度问题。在一国长期平和地对争议岛礁

进行建设后，争议领土的主权可依据有效控制原则，

发生领土主权的转移。相反，一国虽然对争议岛礁

持续地进行以宣示主权为目的的建设活动，但由于

第三国的持续反对，会削弱其主权活动的证明效力。
正如白礁岛案中，新加坡对白礁岛实施了一系列的

工程建设活动，1953 年新加坡询问柔佛政府有关白

礁岛主权时，回信称“柔佛政府并未主张白礁岛的所

有权”。此回复已经明确承认其不享有白礁岛的主

权，国际法院以此为据判定新加坡享有白礁岛的主

权。同样，在一国已经明确承认过对争议领土不享

有主权后，之后对其实施的占领和主权活动，同样不

具有转移主权的法律效果。［20］174

( 四) 不法行为不产生利益原则

不法行为不产生利益原则又称“任何人不得通

过非法行为获利原则”，属于基本法律原则，该原则

本身构成习惯国际法，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

原则。［26］同时，在国际法上，侵略行为同样被认定为

一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岛礁建设议题下，

一国的岛礁建设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一国通过使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侵占他国岛礁，并以

掠夺岛礁及周边的海洋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建设活

动，不应认定其为一种合法的行为，而是不法侵占行

为的一种继续，对此类岛礁建设行为，笔者将其暂定

为掠夺性的岛礁建设行为。依据不法行为不产生利

益原则，掠夺性的岛礁建设的判定主权归属中的证

据应当予以强制排除，其运用也涉及有效权源、关键

日期和禁反言原则。侵占他国岛礁进行建设活动，

岛礁建设作为其违法行为的继续，不应当成为判定

领土主权归属的证据使用。
综上所述，在岛礁建设认定领土主权归属的问

题上，国际法院的实践偏向于适用有效控制规则解

决岛屿主权争端。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争议

岛屿的权属状态，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对

争议领土是否存在争端进行判断，同样依据“不法行

为不产生利益原则”排除掠夺性岛礁建设在岛礁主

权争端中的证明作用; 其次，确定关键日期，对关键

日期后进行的岛礁建设活动予以排除，除非能够证

明其为关键日期前的延续活动; 最后，重视禁反言原

则对岛屿主权争端中的重要作用，在“东格陵兰法律

地位案”中，挪威曾明确承认了丹麦享有东格陵兰的

主权，此后丹麦即无需通过主权活动对其主权进行

巩固。

五、结语

中国政府对南沙部分岛礁进行岛礁建设活动，

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外在表现。通过岛礁建设改善驻

岛军民生活水平，防止气候变化对岛屿岸线的影

响。［27］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对包括赤瓜礁在

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如果中方在赤瓜礁进行什么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

范围内的事情。［28］ 单边解决中国南沙群岛主权争

端，还需要加强对争端关键日期问题的研究。
岛礁建设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可以被认定为一种

主权活动，其证据能力的发挥依赖于对主权活动的

证据规则。在 2002 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岛屿主

权和海洋划界案”中，对于历史性资料与有效控制，

国际法院更加倾向于后者，并认为仅凭地图和历史

书面文件不足以对先前判决进行修正。［17］72 而有效

控制依赖于主权活动实施的种类、效果、范围等多个

方面。面对历史性证据能力的大打折扣，中国应注

重岛礁建设的证明作用，发挥其强化控制、巩固管理

的重要作用，同时重视岛礁建设在证明主权归属方

面的研究。
另外，要防止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设计“人工岛

屿”的陷阱构陷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既要强调扩礁

行为是在已有岛礁的基础上进行添附扩大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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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而这一行为并不改变岛礁本身的法律属性，还

应充分坚持南沙群岛的群岛法律制度，并且利用《公

约》关于“人工岛屿”的含义较为模糊、缺乏可适用

性进行抗辩，从而避开“人工岛屿”的陷阱。［29］此外，

应加强对岛屿和岩礁的判断基准问题的研究，进一

步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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